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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3749号
陈浩：本院受理原告黄水花与被告陈浩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2）浙0106民初37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6198号

杭州企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院受
理（2022）浙0106民初6198号原告汪发敏与被告杭州
企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伙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被告杭州企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自动
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独任制普通程序审判
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廉政监督
卡等文书材料。原告诉称：一、判令被告履行《退伙协
议书》并协助办理注销工商登记信息，支付原告本金
27.112万元及4年利息2.9823万元（按定期利息
2.75%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36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314号

高垚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西湖区连达窗帘店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106民初331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237号

吴道敏：本院受理原告林祥辩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106民初32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4321号

施生华：本院受理李永强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
初43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告知
书、交费通知单，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019号

杭州因你更美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苏
亚克西食品有限公司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2）浙0106民初101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984号

徐正敏、何云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送达（2022）浙0106民初98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特90号

本院受理申请人尹国华与申请宣告尹公达死亡一
案，经查（尹公达，男，1957年6月5日出生，汉族，公民
身份号码：330106195706050054，户籍地浙江省杭州
市西湖区文一路84号4幢3-107室）于1995年失踪，
至今未归。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尹公
达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本
案将于公告期满后依法裁判。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422号

浙江恒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金
关铭与浙江恒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2422号]。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928号

杭州市滨江区顺威陶瓷商行、黄可苗、齐素琴：本
院受理齐立船、黄爱玉与杭州市滨江区顺威陶瓷商行、
黄可苗、齐素琴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
民初928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044号

我时我刻(杭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馨妍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我时我刻(杭州)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108民初3044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程
序转换裁定书、独任审理通知书、财产保全裁定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判令：一、被告向原告支付加
工费77071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77071元为
基数，自2021年11月11日起按LPR的1.5倍计算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及公告费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24日9时0
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49号

闻志刚：本院对原告王纯与被告闻志刚、杭州奥捷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2)浙0108民初149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1697号

岑慧慧：本院受理原告翁国珠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
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82民初
16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岑慧慧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翁国珠货款27017元。若当事
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6
元，公告费650元，以上合计1125元，由被告岑慧慧负
担。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485号

滑县鑫诺服饰有限公司、滑县鑫宏服饰有限公司、
徐晓伟、刘相田：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萌恒风华纺织品有
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
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通知
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
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洪塘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740号

宁波龙腾天鼎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吴国友、侯启
标：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江北一体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
宁波龙腾天鼎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吴国友、侯启标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5民初1740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宁波龙腾天鼎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江北一体建材
有限公司货款本金31471.40元及自2022年7月29日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标准计
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波江北一体建材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87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宁波龙
腾天鼎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759号

何于海：本院受理原告黄淑兰与被告何于海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
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转程序
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7日
9时00分在洪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再16号

蔡祥露、胡长青、张大平：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宁波
市江东现代家园市场服务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蔡祥
露、张大平、胡长青、郑友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再审申请书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10月2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148号

杨玉转（6211251994****1945）：王殿华与杨玉
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
月01日上午9时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643号

汪成龙（公民身份号码3310031991****1316）：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诉被告汪成龙、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材料、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一在其责任范围
内向原告支付垫付款29200元；;2.判令被告二在保
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04
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762号

罗红发（公民身份号码3621311974****2316）：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与被告罗红发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告知独任
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
26日上午10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355号

书铭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宁波日报社）诉被告书铭信息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已受理。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材料、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
删除其在“惠头条”APP上发布的50篇原告作品（含
图片77张）。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516400元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律师费
5000元，公证费2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04
日14：00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533号

刘辉（公民身份号码3729221993****0870）、李
锦灿（公民身份号码3729221975****0872）：本院
受理的原告詹林海诉被告刘辉、李锦灿与公司有关
的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
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8日14:00在
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285号

康盟：本院受理原告王超与被告康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2民初628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970号

周晓美：原告应耀进与被告葛汉政、周晓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民商事案件诉
讼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
25日14时30分在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四明西路
150号，社区矫正管理局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750号

周堂火：本院已受理原告杨开秀、黄玉连与被告周
堂火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虚假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月2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709号

王龙辉：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鄞州区巴比龙文
化娱乐有限公司诉被告王龙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等诉讼材料。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22年11月7日13时50分在本院福明法庭第
二审判庭（达升路261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092号

蒋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蒋超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12民初60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474号

罗健英、李斐：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9474
号原告和盈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被告罗健英、李

斐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21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992号

何章立、宁波畅品家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
红艳与被告何章立、宁波畅品家居有限公司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26日上午9点在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3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094号

杨恒银：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杨恒银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60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052号

杨洁（公民身份号码：6224291994***2219）：本
院受理原告文应成与被告杨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
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借款3000元及利息315元；被告
承担诉讼费；被告承担原告误工费425元。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
25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315号

任鹏万（公民身份号码：6226231997****
0677）：本院受理原告邬岳明与被告任鹏万、史锋、顾
雪阳、宁波九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送达方式，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231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任鹏万应赔偿原告邬岳明财
产损失7400元；二、被告宁波九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应在4880元损失额范围内对原告邬岳明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上述义务，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邬岳明其余诉讼请求。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6490元，减半收取3245元，由原告
邬岳明负担3220元，被告任鹏万、宁波九峰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5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239号

罗宏伟（4305221983****561X）：本院受理原告
荆耿标与被告罗宏伟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加工费21800元；2.
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26日
14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325号

李世行（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71****3016）：
本院受理原告王锡进与被告李世行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291民
初13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186号

慈溪市小安江南菜厂: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周巷
镇海江股份经济合作社诉被告慈溪市小安江南菜厂、
罗成良、吴柏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6186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慈溪市小安江南菜厂、罗成
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慈溪市周巷
镇海江股份经济合作社借款本金15万元、支付利息
6655.50元及以15万元为基数自2022年6月6日起
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原
告慈溪市周巷镇海江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其余诉讼请
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433元，由被告慈溪市小安江

南菜厂、罗成良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交纳本院）、不履行裁判文书法律后果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慈溪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414号

叶国祥、梁素娟: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白沙路子豪
童装厂诉被告叶国祥、梁素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
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10月27日上午8时45分在
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108号

刘平:本院受理原告陈丹诉被告刘平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
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10月31日14时30分
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871号

林捷升：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逍林森灵鞋厂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法律规
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487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逍
林森灵鞋厂货款424150元并支付自2021年1月7日
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42415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
行产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利息损失。另负担本案诉讼费用8747元。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1690号

上海焕尹新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代码：
91310116MA1JBLQ68U）：原告浙江聚亿新材料
有限公司与上海焕尹新材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你单
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2800元、违
约金3840元，两项共计1664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
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91元，保全费216元，公告费
650元，以上共计1157元，由被告负担，被告负担的诉
讼费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3037号

李昌考（台州市椒江区前所街道六联村558号）：
本院受理原告柯平军与被告李昌考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25民初3037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李昌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
归还原告柯平军借款95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6月
1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利
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34元，由被告李昌考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3043号

李昌考（台州市椒江区前所街道六联村558号）：
本院受理原告张文海与被告李昌考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25民初3043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李昌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
归还原告张文海借款40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6月
1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利
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0元，由被告李昌考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